
附件

鼓楼区体育竞赛奖励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鼓楼区体育竞赛奖励，激励我区运动员、

教练员在重大体育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，调动体育工作者的

积极性和创造性，进一步提高我区竞技体育运动水平，结合

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鼓楼区参加市级及以上级别体育

比赛并获奖的青少组运动员、教练员的奖励和管理。

前文所称市级及以上级别体育比赛是奥运会、亚运会、

全运会、市运会、市年度锦标赛。

第三条 运动员、教练员的奖励实施工作由区文化体育

和旅游局具体负责。

第二章 运动员奖励

第四条 运动员录取名次奖励

（一）在奥运会、亚运会上获得金、银、铜牌的，按市

体育局奖励标准减半执行。

（二）在全运会上获得金、银、铜牌的，分别奖励7.5

万元、6万元、4万元。

（三）市运会上获得金、银、铜牌的，分别奖励5000元、

3000元、2000元；获得4-8名的，根据录取名次得分，每分

奖励300元。



（四）在参加福州市年度锦标赛上获得金、银、铜牌的，

分别奖励300元、200元、100元。

第五条 奖励分配原则

（一）运动员在各级竞赛中按获得录取名次给予竞赛奖

励。

（二）运动员在每年一届市锦标赛、四年一届市运会、

省运会、全运会、亚运会、奥运会比赛中，在同一项目比赛

多次取得录取名次，按最高的标准计发一次，不同项目比赛

取得录取名次，分别计发；综合性运动会单独计发。

（三）团体项目（指竞赛规程设定的团体比赛项目）,4

人以下运动员和4人（含）以上运动员的均按1份计发奖金；

集体项目（篮球、排球、足球等项目）的按奖金标准的4份

计发奖金。

第三章 教练员奖励

第六条 教练员带队成绩奖励

（一）教练员直接带训我区运动员参加市运会和市年度

锦标赛获得录取名次的，奖励标准等同运动员。

（二）教练员直接带训我区运动员获得多项录取名次的

教练员，奖金累计发给。

（三）团体项目（指竞赛规程设定的团体比赛项目）,4

人以下运动员和4人（含）以上运动员的均按1份计发奖金；

集体项目（篮球、排球、足球等项目）的按奖金标准的4份

计发奖金。

（四）教练员输送奖励



鼓楼区输送到上级体育部门的运动员在奥运会、亚运

会、全运会比赛中获得前三名成绩，其对应的区级输送教练

员按照运动员奖金的20%予以奖励。

第四章 其他奖励

第七条 破纪录及其他加分奖励

由鼓楼区组队参加福州市举办的市运会和年度锦标赛

决赛中，对破纪录的运动员给予破纪录奖励，奖励办法按照

市运会分数计一分300元。

第五章 审批程序及相关规定

第八条 市年度锦标赛奖励按一年一届发放，市运会、

奥运会、亚运会、全运会体育竞赛奖励按四年一届发放；奖

励发放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负责审核比赛成绩、奖金核

算，审核核算完毕后报区财政局核拨。

第九条 对采用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、使用兴奋剂等不

正当手段获取录取名次的，一经查实，除取消奖励外，要严

肃查处当事人的责任，并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处分和处罚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条 运动员、教练员对奖励资格、金额认定等有异

议，可在奖金发放前，向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申请复核一次。

第十一条 本《办法》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有效期五年，

如遇省、市政策调整，可参照适时调整，本办法由鼓楼区文

化体育和旅游局负责解释。


	（征求意见稿）

